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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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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童法

丈夫给情人买车，妻子起诉至法院要求第三者返还购车

款。近日，嘉兴市中院二审了这起案件。

王女士和李先生是夫妻关系。2016年，李先生和张某相

识并发展为情人关系开始同居，后两人合做生意，共同经营了

数家商铺。

2018年，张某购买了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奥迪汽车，并

登记在自己名下，李先生为其支付了23.47万元。

2020年，王女士得知丈夫李先生出轨多年，还帮情人购买

汽车，一怒之下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张某返还购车款。

庭审中，张某辩称：“自己与李先生并非情人关系，而是合

伙关系，所以买车不是赠与行为，而是合伙经营行为。”

桐乡市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合法财产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法律规定，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

权，如果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

人，这种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夫妻中的另一方以侵犯共有

财产权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李先生

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张某非法同居，为其购买奥迪车，并登记在

张某名下的行为，损害了王女士的合法财产，违背公序良俗，

应当返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判决被告张某返还原告

王女士23.47万元。

一审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嘉兴市中院审理认为，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

所有。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若遇到上述情况，应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权利，不应诉

诸暴力手段。而对第三者来说 , 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既不会

受到法律保护，也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最后还可能人财

两空。

宋小盟

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就是

选学校和填志愿，各类涉高招诈骗也随之进入高

发期。虽然每年都有各种高考招生骗局被曝光，

但从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仍有高考学生和家长

中了犯罪分子的圈套。法官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提防高考招录陷阱，以免上当受骗，造成损失。

套路一：合作办学有门路直接入读

谢某开办的教育培训机构曾与一家邮电大学

某学院合作办培训班，学员可以进入校园内旁听

课程。谢某以帮其招收一个学生返点5000元为

名，找邢某帮忙招生。邢某见此事大有商机，对外

谎称是邮电大学副校长助理，可以帮助高考生入

学并获取正式学历、学位。当时，小白（化名）高考

成绩不理想，其母亲通过朋友了解到邢某有“门

路”，便给了他30万元好处费。后来，小白确实拿

到了邮电大学某学院录取通知书，但在学习期间

他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上课没人管、考试单独

考。小白的母亲就此事问过邢某，对方都以“现在

是过渡期”“再等等”等理由搪塞。四年后，小白没

有拿到毕业证，发现学籍也不是邮电大学，这才意

识到被骗。邢某被抓后，小白才知道像他这样被

骗的还有7个人，被骗金额高达220万元。最终邢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法官提示
现实中，一些培训机构与高校的下属机构之间

通过借用教学场地、旁听学校课程等形式形成便利

条件，打着与高校“合作办学”的幌子，有意作夸大、

虚假宣传，声称毕业时发放同样的学位证、毕业证，

给受害者造成虚假录取的表象。这些都是诈骗的

辅助行为，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获取钱财。

套路二：只要花钱就能“补录”

池某在饭局上认识了谎称曾在教育部当过处

长、后来借调到国务院当秘书的李某，期间池某谈

到孩子高考的事，李某说在中国政法大学有熟人，

并当面给一个叫“王哥”的人打电话来运作此事。

李某说需要40万元疏通关系，并称“办不成全额退

款”，池某很快给了李某现金40万元。直到9月

初，孩子也未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池

某质问李某时，对方仍称“没问题”，正在通过教育

部协调此事。后来，池某再度给李某打电话时，一

直接不通，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后李某以招摇撞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法官提示
绝大部分的高考招生诈骗分子都会虚构身份

或者夸大能力，将自己或者中间人包装成一个“能

人”，一般不会透漏其在“单位”的具体职务，或者

透露无法核实的职务，利用请托人与受托人或中

间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施诈骗。被害人与犯罪

分子往往在饭局、酒局上或偶然机会认识，也不排

除犯罪分子合伙做局欺骗被害人。

另外，从往年来看，在高招录取时经常会出现

“内部招生”“特殊指标”“补录”等骗局。不法分子

谎称某高校名额没能招满，通过花钱

“打点”可让考生获得特殊指标或补

录名额。实际上，高考招生录取系统

有严密的全国统一的认证加密体系

和监督机制，所谓花钱能上好大学、好专业或者分

数不够也能上大学等都是骗人的伎俩。考生和家

长要从正规渠道了解、确认考试招生政策和信息，

收到来历不明的通知书要仔细甄别，切勿轻信，一

旦发现受骗要及时报警。

套路三：密码泄露志愿被篡改

邓某负责帮助广西某职业学院招生，学生韦

某向其咨询填报志愿时，邓某多次向韦某推荐该

学院，并发送报名系统链接。韦某虽然在该系统

链接上填报了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信息，但最

终填报的志愿中并没有该学院。邓某为提升业

绩，通过用身份证号的生日信息等猜密码的方式

猜中了韦某的密码，擅自修改了他的志愿，并将其

志愿锁定为广西某职业学院。韦某收到该职业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怀疑自己的密码泄露被人篡

改了志愿。经调查，邓某以类似的方式篡改了包

括韦某在内的11名考生的志愿。最终，邓某以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法官提示
该行为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明

年将实施的民法典增设了人格权编，未经同意，获

取他人账号的密码，篡改其志愿这种私密信息，也

是对人格利益的一种侵害，侵犯了考生的人格

权。倘若因为其他原因，无法追究施害者的刑事

责任，对于受害者，也可考虑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寻

求救济。面对网络时代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的风

险，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

和风险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个人的登录密码，以

防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并要警惕熟人作案，避免主

动将自己的密码透露给别人。

朋友圈
带着照片辱骂他人
法院：以不屏蔽任何人的方式

发朋友圈道歉

通讯员 瓯文 本报记者 王小云

生意合作闹得不愉快，一方居然

选择在微信朋友圈“泄愤”，结果被另

一方告上法庭。近日，温州市瓯海区

法院三溪法庭宣判了这起侵害名誉

权纠纷。

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张某将公司

的洗车精洗美容业务承包给了李某，

双方在后来的合作中出现了矛盾。

2019年6月16日至17日，为了

“泄愤”，李某在自己朋友圈发布了涉

及张某的侮辱性、诽谤性语言，其中

一条还贴出了张某的照片。并且，李

某发布的这些朋友圈内容对微信所

有好友公开，而李某微信中的好友人

数有700人左右。

张某发现后，于2020年1月13

日将李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李某删

除发布的侵犯名誉信息，并在朋友圈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1万元。

近日，法院经审理，判决李某以

不屏蔽任何人的方式公开发布微信

朋友圈向张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发布的道歉内容至少保留

十日，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晕水”

近年来，不少影视剧的网络评

分被水军、粉丝、营销方裹挟，评分

机制频频失灵，让影视剧作品的网

络“口碑”变成“口水”。近日，有网

友爆料某热播剧买水军刷分，一条

5分好评能得赏金六毛七分；而饭

圈内的粉黑大战更是情绪打分的重

灾区。影视剧评分“发大水”，观众

随情绪波荡漾，不仅“眼晕”，更会心

烦。 李嘉

高招录取警惕“被套路”

现实版“顾佳”将“小三”告上法庭
要求返还丈夫为其购买奥迪的钱款


